
大家大盈之家 2.0 养老年金保险保全规则

（险种代码：）

一、保全变更项目适用表

保全项目 本险种适用 是否通用保全项

投保人基本信息变更 √ √

投保人变更 √ √

客户基本资料变更 √ √

客户重要资料变更 √ √

受益人变更 √ √

特别约定变更 √ √

保单补发 √ √

保单挂失 √ √

保单解挂 √ √

保单迁移 √ √

退保 √ √

公司解约 √ √

协议退保 √ √

犹豫期退保 √

养老金给付 √

保单贷款 √

贷款清偿 √

保单复效 √

养老金领取频率变更 √

个人减少保额 √

第二投保人变更 √

生存金派发方式变更 √

非正常给付 √



二、特殊保全项目相关规则

1.养老金给付：

（1）自本合同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，若养老年金领取频率为年

领，且被保险人在每个年生效对应日零时生存的，本公司按以下

金额（见下表）给付养老年金：

对应情形 给付比例

被保险人领取养老年金时处于 105 周岁保

单年生效对应日之前（不含）

100%基本保险金额

被保险人领取养老年金时处于 105 周岁保

单年生效对应日之后（含）

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

的 2.8%

（2）自本合同首个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，若养老年金领取频

率为月领，且被保险人在每个月生效对应日零时生存的，本公司按本

合同年领金额的 8.45%给付养老年金。

2.养老金领取频率变更：投保人可以变更本合同养老年金领取频

率。变更后的养老年金领取频率自下一个年生效对应日起生效。

3.保单贷款：在合同有效期内，投保人可以申请并经保险公司审

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贷款。贷款金额不得超过申请时合同账户价值扣除

各项欠款后余额的 80%，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6个月，贷款利率

按贷款协议中载明的利率执行。贷款本息在贷款到期时一并归还。若

到期未能足额偿还贷款本息，则所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将作为新的贷

款本金计息。



4.贷款清偿：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贷款期满之前或期满时，向保险

公司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。当未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

达到合同现金价值时，合同效力即行中止。

5.保单复效：合同效力中止后 2年内，投保人可以申请恢复合同

效力。经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协商并达成协议，自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及

利息、偿还保单贷款及利息之日起，合同效力恢复。

6.客户重要资料变更：

（1）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，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

合本合同约定投保年龄限制的，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。对于解除本

合同的，本合同自解除之日起终止，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终止

时的现金价值。

（2）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或者性别不真实，并且其真实

年龄或性别符合本合同约定投保年龄限制的，本公司在给付保险金时

按投保时被保险人的真实年龄和性别所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进行给

付。

7.个人减少保额：

如果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，合同有效期内且生效满五年后投

保人可以申请减保，但减保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得低于申请减保时本

公司规定的最低标准。减保后，基本保险金额同比例减少，同时投保

人将领取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，每个保单年度内累计减少的现金

价值之和不得超过投保人已交纳的保险费总额的 20%。本公司按减保

后的基本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责任。



8.第二投保人变更：

（1）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内，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

时，投保人有权指定第二投保人，当投保人身故后第二投保人可向保

险公司申请成为本合同新的投保人。如投保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身

故，投保人指定的第二投保人有权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提出变更投

保人的申请，经保险公司审核同意，第二投保人可成为本保险合同新

的投保人，履行本保险合同约定的投保人的相关权利和义务。

（2）指定时须经过被保险人（或其监护人）以及第二投保人本

人的书面同意。第二投保人应与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。

（3）第二投保人应在投保人身故后两年内向保险公司提出变更

投保人申请。第二投保人在向保险公司申请变更投保人时，应当与被

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关系。

（4）投保人已指定第二投保人的，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内，投

保人可以撤销本保险合同的第二投保人或对已指定的第二投保人进

行变更，原第二投保人的指定同时作废。

三、其它未尽事宜以《大家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全管理规范

2号：个人人身保险保全规范》为准，或服从条款约定。


